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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42691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為洲等 16 人，鑒於全球性通膨導致台灣實質薪資

縮減、貧富差距擴大，影響中低收入戶甚深，且《社會救助

法》已逾十年未大幅修正，相關規定之社會照顧及救助功能

顯有不足。為保障適法對象之相關權益，爰擬具「社會救助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我國於 1980 年通過《社會救助法》，政策理念為落實照顧經濟匱乏者的社會責任，期能提供

國民基本的所得保障，使貧病、孤苦無依或生活陷入困境者獲得妥適的照顧，扮演著「社會

安全網」的重要角色，亦是各項福利給付的基本標準。惟本法已逾十年未大幅修正，相關規

定之社會照顧及救助功能顯有不足。 

二、根據衛生福利部於 2022 年的統計，台灣的法定貧窮人口僅 2.5%，在 OECD 於 2021 年做的調

查中，相較於鄰近的東亞國家（日本的貧窮率為 15.7%，南韓則是 15.3%）比例大幅低於其它

國家，長期法定貧窮覆蓋率過低，顯示實際陷入困境，未獲得國家充分支援，中間恐仍有將

近 220 萬人被排除於社會救助體系之外。 

三、我國人民居住地與戶籍地不同的現象相當普遍，常見原因包括移地工作、社會排除，或租屋市

場上缺乏可置戶籍的房屋。然而，現行《社會救助法》限制低收入戶只得透過戶籍所在地主

管機關申請補助，已實質構成對於無戶籍者與不在戶籍地居住者的歧視，使部分亟待救助之

貧困人民無法申請低收入戶。 

四、故為積極保障貧困人民之生存權，應調整不合時宜的社會福利申請門檻，例如：家戶人口列計

不符生活事實、最低生活費並未隨物價漲幅調整、戶籍地申請限制等，避免有需要的人民被

拒於門外。 

五、綜上，爰提案修正社會救助法，納入「消除歧視與排除」、「生存權、居住權、適足生活」等

權益概念，從殘補式福利思維調整為基本人權保障，建立階段性脫貧措施，擴大照顧進而協

助其經濟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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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林為洲             

連署人：孔文吉  鄭天財 Sra Kacaw   溫玉霞  張育美  

廖國棟  徐志榮  翁重鈞  李德維  林德福  

林文瑞  吳怡玎  陳超明  謝衣鳯  鄭正鈐  

洪孟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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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救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社會救助與人民生存及

居住權利保障法 

社會救助法 依據《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

公約》第十一條闡明國家保障

人民適足生活權利之義務，正

式以權利保障法的精神觀念入

法，用以體現我國《憲法》第

十條與第十五條對人民居住權

與生存權之保障。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本法所稱低收入戶，

指經申請戶籍所在地或居住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審核認定，符合家庭總收

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

每月在最低生活費以下，且

家庭財產除自住用途之房屋

外，未超過中央、直轄市

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

定金額者。 

前項所稱最低生活費，

由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參

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當地

區最近一年每人可支配所得

中位數百分之六十定之，並

於新年度計算出之數額較現

行最低生活費變動達百分之

二以上時調整之；中央、直

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家庭財

產一定金額，應每年檢討是

否調整。直轄市主管機關並

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最低生活費之數額

，不得超過同一最近年度中

央主計機關所公布全國每人

可支配所得中位數（以下稱

所得基準）百分之七十，

同時不得低於台灣省其餘

縣（市）可支配所得中位數

百分之六十。 

第四條 本法所稱低收入戶，

指經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

定，符合家庭總收入平均分

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

低生活費以下，且家庭財

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

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

額者。 

前項所稱最低生活費，

由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參

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當地

區最近一年每人可支配所得

中位數百分之六十定之，並

於新年度計算出之數額較現

行最低生活費變動達百分之

五以上時調整之。直轄市主

管機關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 

前項最低生活費之數額

，不得超過同一最近年度中

央主計機關所公布全國每人

可支配所得中位數（以下

稱所得基準）百分之七十

，同時不得低於台灣省其

餘縣（市）可支配所得中

位數百分之六十。 

第一項所定家庭財產，

包括動產及不動產，其金額

應分別定之。 

一、依據聯合國經社文公約，

國家有義務保障人民行使各

項權利時免受歧視。國家不

應以戶籍等技術性理由限制

人民申請低收入戶認定及相

關公共補助之權利。我國人

民居住地與戶籍地不同的現

象相當普遍，然而現行本法

針對戶籍之限制規定，使部

分亟待救助之貧困人民無法

申請低收入戶。爰修正第一

項，容許人民向「實際居住

地」主管機關申請低收入戶

認定及相關公共補助，以積

極保障貧困人民之生存權。 

二、參酌國際經驗，合理的住

房不應計入財產閾值，以保

障貧困人民之居住與生存權

利。 

三、修正第二項將變動達百分

之五以上時調整，改為百分

之二以上即調整，以符合最

低生活費之現況。 

四、為落實對人民生存權保障

，申請低收入戶資格及相關

補助案件時，應遵循《公民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

法》意旨，減輕申請人之舉

證責任及予以積極行政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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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所定家庭財產，

包括動產及不動產，其金額

應分別定之。 

第一項申請應檢附之文

件、審核認定程序等事項之

規定，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時，

其申請戶之戶內人口均應實

際居住於戶籍或申請所在地

之直轄市、縣（市），且最

近一年居住國內超過一百八

十三日；其申請時設籍之期

間，不予限制。 

主管機關審核低收入戶

資格及相關補助案件時，應

於自申請日四十五內核定完

成，且予以積極行政協助，

減輕申請人之舉證責任，從

優核定補助等級與適當生活

水準。 

尚未設有戶籍但具有申

請歸化資格之新住民，具有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低收入戶

之資格。 

第一項申請應檢附之文

件、審核認定程序等事項之

規定，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時，

其申請戶之戶內人口均應實

際居住於戶籍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且最近一年

居住國內超過一百八十三日

；其申請時設籍之期間，不

予限制。 

，自申請日起 45 日之內核

定完成，並從優核定補助等

級與適當生活水準，以穩定

弱勢民眾生活之處境，爰新

增第七項。 

五、鑒於經濟弱勢新住民，面

臨較多社會與文化適應，且

缺乏親屬支持。為協助其生

活自立，保障未成年子女之

基本生活，應列入本法之保

障範圍，爰新增第八項。 

第四條之一 本法所稱中低收

入戶，指經申請戶籍所在地

或居住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符合下

列規定者： 

一、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

家人口，每人每月不超過

最低生活費一點五倍，且

不得超過前條第三項之所

得基準。 

二、家庭財產除自住房屋外

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

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

額。 

前項最低生活費、申請

應檢附之文件及審核認定程

序等事項之規定，依前條第

第四條之一 本法所稱中低

收入戶，指經申請戶籍所

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審核認定，符合下列規

定者： 

一、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

家人口，每人每月不超過

最低生活費一點五倍，且

不得超過前條第三項之所

得基準。 

二、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

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

年度一定金額。 

前項最低生活費、申請

應檢附之文件及審核認定程

序等事項之規定，依前條第

二項、第三項、第五項及第

一、依據聯合國經社文公約，

國家有義務保障人民行使各

項權利時免受歧視。國家不

應以戶籍等技術性理由限制

人民申請低收入戶認定及相

關公共補助之權利。我國人

民居住地與戶籍地不同的現

象相當普遍，然而現行本法

針對戶籍之限制規定，使部

分亟待救助之貧困人民無法

申請低收入戶。爰修正第一

項，容許人民向「實際居住

地」主管機關申請低收入戶

認定及相關公共補助，以積

極保障貧困人民之生存權。 

二、參酌國際經驗，合理的住

房不應計入財產閾值，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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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第三項、第五項及第

六項規定。 

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家庭

財產，包括動產及不動產，

其金額應分別定之。 

具申請歸化資格之非本

國籍配偶或大陸地區配偶，

具有依第一項規定申請中低

收入戶之資格。 

六項規定。 

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家庭

財產，包括動產及不動產，

其金額應分別定之。 

障貧困人民之居住與生存權

利。 

三、具申請歸化資格之非本國

籍配偶或大陸地區配偶，已

可於國內合法工作與依法納

稅，亦應享有公共扶助，以

保障適足或基本生活權利，

爰新增第四項。 

第五條 第四條第一項及前條

所定家庭，其應計算人口範

圍，除申請人外，包括下列

人員： 

一、配偶。 

二、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

一親等直系血親。 

三、前兩款以外，認列綜合

所得稅扶養親屬免稅額之

納稅義務人。 

四、具申請歸化資格之非

本國籍配偶或大陸地區

配偶。 

前項之申請人，應由同

一戶籍或共同生活具行為能

力之人代表之。但情形特殊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各款人員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列入應計算

人口範圍： 

一、不具本國國籍或歸化資

格之人。 

二、未共同生活且無扶養事

實之特定境遇單親家庭直

系血親尊親屬。 

三、未共同生活且無扶養能

力之已結婚直系血親卑親

屬。 

四、未與單親家庭子女共同

生活、無扶養事實，且未

行使、負擔其對子女權利

義務之父或母。 

第五條 第四條第一項及前條

所定家庭，其應計算人口範

圍，除申請人外，包括下列

人員： 

一、配偶。 

二、一親等之直系血親。 

三、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

其他直系血親。 

四、前三款以外，認列綜合

所得稅扶養親屬免稅額之

納稅義務人。 

前項之申請人，應由同

一戶籍具行為能力之人代表

之。但情形特殊，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第一項各款人員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列入應計算

人口範圍： 

一、尚未設有戶籍之非本國

籍配偶或大陸地區配偶。 

二、未共同生活且無扶養事

實之特定境遇單親家庭直

系血親尊親屬。 

三、未共同生活且無扶養能

力之已結婚直系血親卑親

屬。 

四、未與單親家庭未成年子

女共同生活、無扶養事實

，且未行使、負擔其對未

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父或

母。 

五、應徵集召集入營服兵役

一、鑒於社會快速變遷，本法

預設之家戶組成，與現實已

有所不符。爰修正第一項家

戶人口列計方式。 

二、為使本法符合現有之家戶

組成情形，爰修正第二項，

納入「共同生活」者，得代

為申請福利資格。 

三、鑒於我國民法僅適用於我

國國民，故修正第三項第一

款。 

四、鑒於實務經驗，申請人於

未成年時家長離婚，其中一

方對其不具扶養義務，然而

現行法卻導致其成年後，仍

須扶養該家長，影響到自身

無法申請社會救助之矛盾情

況，爰修正第三項第四款。 

五、為保障社會工作專業人員

之專業自主權，主管機關不

應任意推翻、忽視或不採納

其對申請人的訪視評估事實

認定，導致防弊過苛、難以

即時救助之情況。當主管機

關對於社會工作人員之評估

報告有異議時，應由主管機

關負舉證責任，爰修正第三

項第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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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應徵集召集入營服兵役

或替代役現役。 

六、在學領有公費。 

七、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

依法拘禁。 

八、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

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

上。 

九、因其他情形特殊，未履

行扶養義務，致申請人生

活陷於困境，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委由

社會工作人員訪視評估以

申請人最佳利益考量，認

定以不列入應計算人口為

宜。主管機關得邀集學者

專家組成審議委員會。

經社會工作人員訪視評

估所做成之事實判斷，

主管機關如不採納或有

異議時，應由主管機關

負舉證責任。 

前項第九款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訂定處理

原則，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得協助申請人對第三項

第四款及第九款未履行扶養

義務者，請求給付扶養費。 

或替代役現役。 

六、在學領有公費。 

七、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

依法拘禁。 

八、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

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

上。 

九、因其他情形特殊，未履

行扶養義務，致申請人生

活陷於困境，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訪視評

估以申請人最佳利益考量

，認定以不列入應計算人

口為宜。 

前項第九款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訂定處理

原則，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得協助申請人對第三項

第四款及第九款未履行扶養

義務者，請求給付扶養費。 

第五條之一 第四條第一項及

第四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所

稱家庭總收入，指下列各款

之總額： 

一、工作收入，依下列規定

計算： 

(一)已就業者，依全家人

口當年度實際工作收

入並提供薪資證明核

算。無法提出薪資證

明者，得依申請人自

述核算其收入，並於

第五條之一 第四條第一項及

第四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所

稱家庭總收入，指下列各款

之總額： 

一、工作收入，依下列規定

計算： 

(一)已就業者，依序核算

： 

1.依全家人口當年度

實際工作收入並提

供薪資證明核算。

無法提出薪資證明

一、鑒於實務上主管機關常依

前一年度或前二年度之財稅

資料核算申請人工作收入，

與其當年度實際收入有嚴重

落差，排除許多頓失收入的

申請人，使經濟弱勢之人民

必須貧窮數年方有機會獲得

低收入戶資格及其必要救助

。為即時救助經濟弱勢民眾

，爰修正本條文。 

二、查無工作收入者，若依基

本工資核算，此「虛擬收入



立法院第 10 屆第 8 會期第 8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35 

事後一年內提供當年

度之財稅資料供主管

機關備核。 

(二)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

，依最低生活費核算

。但經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認定失業者或五

十五歲以上經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媒介工作

三次以上未媒合成功

、參加政府主辦或委

辦全日制職業訓練，

其失業或參加職業訓

練期間得不計算工作

收入，所領取之失業

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

津貼，仍應併入其他

收入計算。但依高級

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

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

法規定參加建教合作

計畫所領取之職業技

能訓練生活津貼不予

列計。 

(三)二十五歲以下符合第

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者，可免除其

工作收入之計算。 

二、動產及不動產之收益。 

三、其他收入：前二款以

外非屬社會救助給付之

收入。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之二

及第一目之三工作收入之計

算，原住民應依中央原住民

族事務主管機關公布之原住

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按

一般民眾主要工作所得與

原住民主要工作所得之比例

核算。 

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之

二、第一目之三及第二目工

者，依最近一年度

之財稅資料所列工

作收入核算。 

2.最近一年度之財稅

資料查無工作收入

，且未能提出薪資

證明者，依臺灣地

區職類別薪資調查

報告各職類每人月

平均經常性薪資核

算。 

3.未列入臺灣地區職

類別薪資調查報告

各職類者，依中央

勞工主管機關公布

之最近一次各業初

任人員每月平均經

常性薪資核算。 

(二)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

，依基本工資核算。

但經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認定失業者或五十

五歲以上經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媒介工作三

次以上未媒合成功、

參加政府主辦或委辦

全日制職業訓練，其

失業或參加職業訓練

期間得不計算工作收

入，所領取之失業給

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

貼，仍應併入其他收

入計算。但依高級中

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

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

規定參加建教合作計

畫所領取之職業技能

訓練生活津貼不予列

計。 

二、動產及不動產之收益。 

三、其他收入：前二款以

外非屬社會救助給付之

」可能嚴重高估當事人的實

際收入。為避免防弊之價值

觀凌駕本法以保障人民生存

權利為優先之意旨，爰修正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改以

數額較低之最低生活費核算

。另刪除第二項後半段核算

結果未達基本工資者，依基

本工資核算之規定。 

三、為協助且鼓勵弱勢家庭兒

少自力發展且穩定就學，爰

將未滿 25 歲且於就學狀態

之少年打工之收入免除計算

，以穩定其教育以及適性發

展之權利，更真正落實鼓勵

脫貧之政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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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收入之計算，十六歲以上

未滿二十歲或六十歲以上未

滿六十五歲者，依其核算收

入百分之七十計算；身心障

礙者，依其核算收入百分之

五十五計算；無家者，依其

核算收入百分之三十計算。 

第一項第三款收入，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認定之。 

申請人家庭總收入及家

庭財產之申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予訪查；

其有虛偽不實之情形者，除

撤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資格外，並應以書面限期命

其返還已領之補助。 

收入。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之二

及第一目之三工作收入之計

算，原住民應依中央原住民

族事務主管機關公布之原住

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按一

般民眾主要工作所得與原住

民主要工作所得之比例核算

。但核算結果未達基本工資

者，依基本工資核算。 

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之

二、第一目之三及第二目工

作收入之計算，十六歲以上

未滿二十歲或六十歲以上未

滿六十五歲者，依其核算收

入百分之七十計算；身心障

礙者，依其核算收入百分之

五十五計算。 

第一項第三款收入，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認定之。 

申請人家庭總收入及家

庭財產之申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予訪查；

其有虛偽不實之情形者，除

撤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資格外，並應以書面限期命

其返還已領之補助。 

第五條之二 下列土地，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

定者，不列入家庭之不動產

計算： 

一、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原住

民保留地。 

二、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公共

設施保留地及具公用地役

關係之既成道路。 

三、未產生經濟效益之非都

市土地之國土保安用地、

生態保護用地、古蹟保存

用地、墳墓用地及水利用

地。 

第五條之二 下列土地，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

定者，不列入家庭之不動產

計算： 

一、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原住

民保留地。 

二、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公共

設施保留地及具公用地役

關係之既成道路。 

三、未產生經濟效益之非都

市土地之國土保安用地、

生態保護用地、古蹟保存

用地、墳墓用地及水利用

地。 

實務上許多擁有共同持分土地

的民眾，已錯過放棄繼承的時

機，並囿於無法獨自處分土地

之限制，未能通過低收入戶資

格之財產審查，爰新增第一項

第八款，以符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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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祭祀公業解散後派下員

由分割所得未產生經濟效

益之土地。 

五、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嚴重

地層下陷區之農牧用地、

養殖用地。 

六、因天然災害致未產生經

濟效益之農牧用地、養殖

用地及林業用地。 

七、依法公告為污染整治場

址。但土地所有人為污染

行為人，不在此限。 

八、其他難以利用或處分，

致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土地

，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訪視評估以申請人

最佳利益考量，認定以不

列入家庭之不動產計算為

宜。 

前項各款土地之認定標

準，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會商本法中央及地方主

管機關定之。 

四、祭祀公業解散後派下員

由分割所得未產生經濟效

益之土地。 

五、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嚴重

地層下陷區之農牧用地、

養殖用地。 

六、因天然災害致未產生經

濟效益之農牧用地、養殖

用地及林業用地。 

七、依法公告為污染整治場

址。但土地所有人為污染

行為人，不在此限。 

前項各款土地之認定標

準，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會商本法中央及地方主

管機關定之。 

第五條之三 本法所稱有工作

能力，指十八歲以上，未滿

六十五歲，而無下列情事之

一者： 

一、二十五歲以下仍在國內

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專科

學校、空中大學、大學院

校以上進修學校、在職班

、學分班、僅於夜間或假

日上課、遠距教學以外學

校，致不能工作。 

二、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 

三、罹患嚴重傷、病，必須

三個月以上之治療或療養

致不能工作。 

四、因照顧特定身心障礙或

罹患特定病症且不能自理

生活之共同生活或受扶養

親屬，致不能工作。 

第五條之三 本法所稱有工作

能力，指十六歲以上，未滿

六十五歲，而無下列情事之

一者： 

一、二十五歲以下仍在國內

就讀空中大學、大學院校

以上進修學校、在職班、

學分班、僅於夜間或假日

上課、遠距教學以外學校

，致不能工作。 

二、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 

三、罹患嚴重傷、病，必須

三個月以上之治療或療養

致不能工作。 

四、因照顧特定身心障礙或

罹患特定病症且不能自理

生活之共同生活或受扶養

親屬，致不能工作。 

五、獨自扶養六歲以下之直

一、為因應十二年國教精神，

保障貧困家庭兒少受教育權

，提升其教育程度與就業能

力，預防教育中斷及貧窮階

級世襲，故將有工作能力者

改自十八歲起算，並於排除

對象中增列高級中等學校與

專科學校在學生。 

二、為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二條：「

所稱兒童，指未滿十二歲之

人」；第三條及第四條，兒

童與少年之父母及監護人均

應負教養與保護之責任，主

管機關應協助實際照顧之人

，提供所需保護、救助與其

他特殊協助服務及措施。因

實際負擔照顧兒童之責任而

難以從事全時工作者，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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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扶養十二歲以下之直系

血親卑親屬致不能工作，

或難以從事全時工作。 

六、婦女懷胎六個月以上至

分娩後二個月內，致不能

工作；或懷胎期間經醫師

診斷不宜工作。 

七、受監護宣告。 

依前項第四款規定主張

無工作能力者，同一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家庭以一人

為限。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身心

障礙致不能工作之範圍，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系血親卑親屬致不能工作

。 

六、婦女懷胎六個月以上至

分娩後二個月內，致不能

工作；或懷胎期間經醫師

診斷不宜工作。 

七、受監護宣告。 

依前項第四款規定主張

無工作能力者，同一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家庭以一人

為限。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身心

障礙致不能工作之範圍，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為部分工時勞動者、臨時性

或季節性勞動者，其運用工

作能力從就業市場賺取收入

的機會已經受限，故不應視

其為具有完全的工作能力，

爰修正第一項第五款。 

第六條 為執行有關社會救助

、生存發展與居住權利保障

業務，各級主管機關應設專

責單位或置專責人員。 

第六條 為執行有關社會救助

業務，各級主管機關應設專

責單位或置專責人員。 

為保障人民適足生活權利，爰

修正本條，明文規範權利保障

業務，以反映權利保障法之積

極意旨。 

第八條 （刪除） 第八條 依本法或其他法令每

人每月所領取政府核發之救

助總金額，不得超過當年政

府公告之基本工資。 

一、本條刪除。 

二、制定「基本工資」之目的

，係為保障廣大勞動者之工

資水準，而非用於設定社會

救助之天花板、限制貧困人

民之扶助，爰予以刪除。 

第九條之二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為及時執行

社會救助之業務，應在調

查事實完備之前對亟待救助

之家庭或個人以暫時性救助

之方式給予適足之生活扶助

、居住支持、醫療補助。 

依前項所為之暫時性

救助，主管機關得依調查

事實與審查結果，向申請人

追回超出與不符規定之救助

額度。 

 一、本條新增。 

二、鑒於實務上，審核低收入

戶資格經常超過 2 個月甚至

數年之久，陷入冗長扶養訴

訟之案例屢見不鮮，致社會

救助空窗期，恐危及申請人

生存權。為兼顧亟需救助者

之生存權利與社會救助行政

合法性，相關文獻指出可參

照國際經驗賦予主管機關權

限，先以暫時性方式給予救

助，並搭配事後追回不合法

規救助額度之機制，爰新增

本條。 

第十條 低收入戶得向戶籍所

在地或居住地直轄市、縣

第十條 低收入戶得向戶籍所

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一、現行本法針對戶籍之限制

規定，已實質構成對於無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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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主管機關申請生活扶

助。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自受理前項申請之日

起五日內，派員調查申請人

家庭環境、經濟狀況等項目

後核定之；必要時，得委由

鄉（鎮、市、區）公所或執

業社工師為之。 

申請生活扶助，應檢附

之文件、申請調查及核定程

序等事項之規定，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申請生活扶助經核

准者，溯自備齊文件之當月

生效。 

機關申請生活扶助。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自受理前項申請之日

起五日內，派員調查申請

人家庭環境、經濟狀況等

項目後核定之；必要時，

得委由鄉（鎮、市、區）

公所為之。 

申請生活扶助，應檢附

之文件、申請調查及核定程

序等事項之規定，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申請生活扶助經核

准者，溯自備齊文件之當月

生效。 

籍者與不在戶籍地居住者的

歧視，使部分亟待救助之貧

困人民無法申請成為低收入

戶。為保障無戶籍及不在籍

生活者的生存權，應開放申

請人可於戶籍地或實際居住

地提出申請，增加社會福利

的可近性，爰修正第一項。 

二、為強化社工師專業權能，

可避免行政邏輯凌駕專業評

估之情況，新增得委由專業

社工師做調查評估報告，有

效降低社政機關後端審查及

申覆成本，以利提升行政效

率。 

第十條之一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對於不予核定之

案件，應付不予核定理由，

並告知申請人救濟途徑與法

律扶助資源。 

不予核定之申請案件除

可依法提出行政救濟外，申

請人亦可向中央主管機關提

出爭議審議。 

前項爭議審議之要件、

程序及審議小組之組成等事

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主管機關應主動充分

告知不予核定案件之救濟管

道，保障民眾權益。 

三、為有效解決爭議，於既有

行政救濟架構下，增訂爭議

審議機制，並授權中央主管

機關訂定相關子法。 

第十一條 生活扶助以現金給

付為原則，實物及服務之兌

換券為輔。但因實際需要，

得委託適當之社會救助機構

、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家庭

予以收容，或發放住宿券予

受扶助者於適當之住宿業者

使用住宿空間及設施。 

前項現金給付，中央、

直轄市主管機關並得依收入

差別訂定等級；直轄市主管

機關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 

第一項現金給付所定金

第十一條 生活扶助以現金給

付為原則。但因實際需要，

得委託適當之社會救助機構

、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家庭

予以收容。 

前項現金給付，中央、

直轄市主管機關並得依收入

差別訂定等級；直轄市主管

機關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 

第一項現金給付所定金

額，每四年調整一次，由中

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中

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最近一年

有鑑於美國、日本近十年來的

「居住優先」（housing first）

政策已顯著減少露宿遊民人數

，帶動多元支持性服務之執行

成效。爰修正第一項，增加實

物及服務兌換券之形式，結合

民間住宿業之資源，發展以居

住權為核心之社會救助與自立

脫貧策略，落實公民社會相互

扶助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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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每四年調整一次，由中

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中

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最近一年

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前次調整

之前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成

長率公告調整之。但成長率

為零或負數時，不予調整。 

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前次調整

之前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成

長率公告調整之。但成長率

為零或負數時，不予調整。 

第十四條 直轄市及縣（市）

主管機關應經常派員訪視、

關懷受生活扶助者之生活情

形，並提供必要之協助及輔

導；其收入或資產增減者，

得調整其扶助等級或停止扶

助，且應經評估後保留其維

持適足生存權、居住權、醫

療服務及其他福利措施，其

補助金額按其增加收入之一

定比例遞減，實施標準由中

央主管機關訂立之；其生活

寬裕與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顯不相當者，或扶養義務

人已能履行扶養義務者，亦

同。 

第十四條 直轄市及縣（市）

主管機關應經常派員訪視、

關懷受生活扶助者之生活情

形，並提供必要之協助及輔

導；其收入或資產增減者，

應調整其扶助等級或停止扶

助；其生活寬裕與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顯不相當者，

或扶養義務人已能履行扶養

義務者，亦同。 

為避免人民預期一旦生活水平

稍微高於貧困線，將減少收入

與公共支持、增加難以克服之

生活障礙，便傾向於放棄工作

與教育機會以停留於可受扶助

之生活水準，陷入所謂「貧窮

陷阱」爰修正第四項，以階段

式脫貧措施取代殘補式福利。 

第十六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及財

力，對設籍於該地之低收入

戶或中低收入戶提供下列特

殊項目救助及服務： 

一、產婦及嬰兒營養補助。 

二、托兒補助。 

三、教育補助。 

四、喪葬補助。 

五、居家服務。 

六、生育補助。 

七、生理用品。 

八、其他必要之救助及服務

。 

前項救助對象、特殊項

目救助及服務之內容、申請

條件及程序等事項之規定，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定之。 

第十六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及財

力，對設籍於該地之低收入

戶或中低收入戶提供下列特

殊項目救助及服務： 

一、產婦及嬰兒營養補助。 

二、托兒補助。 

三、教育補助。 

四、喪葬補助。 

五、居家服務。 

六、生育補助。 

七、其他必要之救助及服務

。 

前項救助對象、特殊項

目救助及服務之內容、申請

條件及程序等事項之規定，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定之。 

根據內政部統計，臺灣女性一

生平均花費新臺幣 10 萬元購

買生理用品，如因經濟無法負

擔等情形之下，缺乏可取得生

理用品資源之管道，恐進而導

致疾病及心理健康等問題，衍

生所謂月經貧窮。爰於本條第

一項新增「生理用品」，以保

障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女性

生理期間之基本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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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之一 為照顧低收入

戶及中低收入戶得到適宜之

居所及居住環境，各級住宅

主管機關應提供下列住宅補

貼措施： 

一、優先入住由政府興辦或

獎勵民間興辦，用以出租

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居住

之住宅。 

二、承租住宅租金費用。 

三、簡易修繕住宅費用。 

四、自購住宅貸款利息。 

五、自建住宅貸款利息。 

六、其他必要之住宅補貼。 

前項各款補貼資格、補

貼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住宅主管機關

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之一 為照顧低收入

戶及中低收入戶得到適宜之

居所及居住環境，各級住宅

主管機關得提供下列住宅補

貼措施： 

一、優先入住由政府興辦或

獎勵民間興辦，用以出租

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居住

之住宅。 

二、承租住宅租金費用。 

三、簡易修繕住宅費用。 

四、自購住宅貸款利息。 

五、自建住宅貸款利息。 

六、其他必要之住宅補貼。 

前項各款補貼資格、補

貼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住宅主管機關

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居住權為基本人權，而保障貧

困人民享有適宜居住環境為政

府不可推卸之職責，爰修正本

條。 

第十八條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檢同有關證明，向戶

籍所在地或居住地主管機關

申請醫療補助： 

一、低收入戶之傷、病患者

。 

二、患嚴重傷、病，所需醫

療費用非其本人或扶養義

務人所能負擔者。 

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可取

得之醫療給付者，不得再依

前項規定申請醫療補助。 

第十八條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檢同有關證明，向戶

籍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醫療

補助： 

一、低收入戶之傷、病患者

。 

二、患嚴重傷、病，所需醫

療費用非其本人或扶養義

務人所能負擔者。 

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可取

得之醫療給付者，不得再依

前項規定申請醫療補助。 

依據聯合國經社文公約，人民

居住於非戶籍所在地且遭遇急

難，應有就近向居住地主管機

關申請急難救助之權利，以維

護其生存權。爰修正本條，保

障民眾之生存權。 

第二十一條 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檢同有關證明，向

戶籍所在地或居住地主管機

關申請急難救助： 

一、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

葬。 

二、戶內人口遭受意外傷害

或罹患重病，致生活陷於

困境。 

三、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

，失業、失蹤、應徵集召

集入營服兵役或替代役現

第二十一條 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檢同有關證明，向

戶籍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急

難救助： 

一、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

葬。 

二、戶內人口遭受意外傷害

或罹患重病，致生活陷於

困境。 

三、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

，失業、失蹤、應徵集召

集入營服兵役或替代役現

依據聯合國經社文公約，人民

居住於非戶籍所在地且遭遇急

難，應有就近向居住地主管機

關申請急難救助之權利，以維

護其生存權。爰修正本條，保

障民眾之生存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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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入獄服刑、因案羈押

、依法拘禁或其他原因

，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

困境。 

四、財產或存款帳戶因遭強

制執行、凍結或其他原因

未能及時運用，致生活陷

於困境。 

五、已申請福利項目或保險

給付，尚未核准期間生活

陷於困境。 

六、其他因遭遇重大變故，

致生活陷於困境，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訪

視評估，認定確有救助需

要。 

役、入獄服刑、因案羈押

、依法拘禁或其他原因

，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

困境。 

四、財產或存款帳戶因遭強

制執行、凍結或其他原因

未能及時運用，致生活陷

於困境。 

五、已申請福利項目或保險

給付，尚未核准期間生活

陷於困境。 

六、其他因遭遇重大變故，

致生活陷於困境，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訪

視評估，認定確有救助需

要。 

第二十五條 人民遭受水、火

、風、雹、旱、地震、法定

傳染病及其他災害，致損害

重大，影響生活者，予以災

害救助。 

第二十五條 人民遭受水、火

、風、雹、旱、地震及其他

災害，致損害重大，影響生

活者，予以災害救助。 

鑒於 COVID-19 突然爆發，對

基層勞動者造成衝擊，然現行

法規卻缺乏相關規定，導致許

多民眾因失業、收入減少，繳

不出房租面臨失去住處等情事

加劇生活與居住困境。爰修訂

本條，明定主管機關於法定傳

染病期間，予以人民及時救助

，俾利潛在災害之前期預防、

中期防制與災後復原。 

第二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應視災情需要，依下列方式

辦理災害救助： 

一、協助搶救及善後處理。 

二、提供受災戶膳食口糧。 

三、給與傷、亡或失蹤濟

助。 

四、輔導修建房舍。 

五、設立臨時災害收容場

所。 

六、其他必要之救助。 

前項救助方式，得由中

央主管機關、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依實際需要訂

定規定辦理之。 

第二十六條 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應視災情需要，

依下列方式辦理災害救助： 

一、協助搶救及善後處理。 

二、提供受災戶膳食口糧。 

三、給與傷、亡或失蹤濟

助。 

四、輔導修建房舍。 

五、設立臨時災害收容場

所。 

六、其他必要之救助。 

前項救助方式，得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

實際需要訂定規定辦理之。 

一、修正本條賦予中央主管機

關統籌全國範圍或跨區域之

災害救助權責。 

二、考量公園、學校與車站等

重要公共空間之管轄權責時

有屬於中央主管機關之情形

，為及時徵用該等公共空間

辦理災害救助，減少行政延

宕，爰新增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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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一項辦理之災害

救助，中央及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得徵用

公園、學校、車站或其他公

共空間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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